
第二百二十五条 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

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

的，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。

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，未按照本法规定办理

有关变更登记的，责令限期登记，逾期不登记的，处

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百二十六条  外国公司违反本法规定，擅自

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，责令改正或者关闭，并

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百二十七条  依照本法履行审批职责的有关

主管部门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，不予批准的，或

者公司登记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，不予登记

的，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二百二十八条  公司违反本法规定，应当承担

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、罚金的，其财产不足以支

付时，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第十一章  附 则

第二百二十九条  本法施行前依照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《有限

责任公司规范意见》、《 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》登

记成立的公司，继续保留，其中不完全具备本法规定

的条件的，应当在规定的限期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

件。具体实施办法，由国务院另行规定。

第二百三十条  本法自 1994年7月 1日起施行。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

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、

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

（1993 年 1 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
  1 993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8 号公布）

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
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

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议

案，为了统一税制，公平税负，改善我国的投资环

境，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，特作

如下决定：

一、在有关税收法律制定以前，外商投资企业和

外国企业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国务院发布的增

值税暂行条例、消费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例。

1958 年 9 月 1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

百零一次会议原则通过、1958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公

布试行的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（草

案）》同时废止。

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、天然气，按实物征收增

值税，其税率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。

二、199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

资企业，由于依照本决定第一条的规定改征增值税、

消费税、营业税而增加税负的，经企业申请，税务机

关批准，在已批准的经营期限内，最长不超过五年，

退还其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款；没有经营期限

的，经企业申请，税务机关批准，在最长不超过五年

的期限内，退还其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款。具体

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

三、除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外，其他税种对

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适用，法律有规定的，依

照法律的规定执行；法律未作规定的，依照国务院的

规定执行。

本决定所称外商投资企业，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

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。

本决定所称外国企业 ，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机

构、场所，从事生产、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、场所，

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

济组织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

（1993 年 4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12 号发布）

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  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

要，建立和发展全国统一、高效的股票市场，保护投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
